
非法行医的工作报告(优秀5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
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非法行医的工作报告篇一

为加大打击非法行医力度，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医院成
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分管院长为副组长，医院相关人员为成
员的打击非法行医领导小组，全明确职责、责任到人，全面
负责辖区内非法行医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20xx年11月1日至11月12日）按照
市、区文件精神要求；医院拟组织召开全体职工、乡村医生
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同时利用宣传标语、村广
播等媒介进行大力宣传，增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执业
的自觉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公示举报电话，
广泛发动群众举报非法行医行为，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第二阶段：集中整治阶段（20xx年11月13日至11月30日）对医
院内不合格工作人员进行岗位调整，敦促未取得执业资格的
工作人员加强学习，规范执业资格，杜绝非法行医。

非法行医的工作报告篇二

1、不重千金价，惟推一体仁。

2、我最喜欢人家称我傅医生，这使我特别感觉到我对人民健
康 所负的责任。



3、面对面问诊，心连心开方。

4、律己廉为首，做人德在先。

5、但愿人常健，何妨我独贫。

6、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

7、以病人为中心与病人谋健康。

8、专心良心责任心是每个医生行医时应做到的。

9、永求良药医百病，妙手回春治千人。

10、莲，因洁而尊;医，因廉而正。

11、精湛的技术是服务患者的资本。

12、后勤人员要有地位，首先自己要有作为。

13、不畏权势，忠于医业的献身精神。

14、行医莫做亏心事，救人还需有心人。

15、忠于职责日理万机似觉少，廉洁行医额外一分也嫌多。

16、贪欲始于一瞬间，痛苦陪伴一辈子。

17、立志行医德为先，治病救人心所系。

18、动摇理想信念，必然迷失方向;追求骄奢浮华，终将身败
名裂。

19、为人民服务应视名利淡如水，与健康同行须知事业重于
山。



20、走医者仁心之路，倡清正廉洁之风。

21、病人以命相托，医者以诚相助。

22、红包回扣一块冰，寒透百姓病员心。

23、为医者必先为德，从医者必定从民。

24、常修从医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
之想。

25、自己的活着是为了别人更好的活。

26、自古名医人赞颂，从来庸医理难容。

27、廉洁行医方能一身正气，为民服务堪称人间天使。

28、尽心为安全 而守护，尽责把隐患屏除。

29、“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基本任务。

30、做人一身正气，为医一尘不染。

非法行医的工作报告篇三

让师生充分认识当前非法集资的严峻形势和危害后果。由学
校领导班子统一部署，组织实施。我校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
安保主任为副组长，各部门成员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
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织和协调、督促各成员部门顺利完成
工作。

(一)活动形式

1、充分利用多媒体，广泛开展宣传。利用学校广播、*、板
报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2、悬挂宣传条幅(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张贴宣传
标语。在学校电子屏幕上播放游走字幕。

3、开展主题活动，派发宣传资料。利用升旗仪式、教职工会
议等途径，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向广大师生发放公开宣传资
料，利用班队会活动，宣传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内容，让
广大师生深切的了解非法集资的危害性。

(二)宣传内容

1、宣传非法集资的定义、特征、表现形式、危害，分析已成
功查处并审结的典型案例，披露非法集资犯罪主体的经营真
相，揭露非法集资的手法伎俩，增强广大师生的识别意识，
提高防范、抵御非法集资活动的能力，有效遏制不法分子的
违法犯罪行为。

*条例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律法规，使广大师生进一步掌
握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途径，依法合理表达诉求。

3、宣传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工作取得的成果，震慑违法犯罪活
动，引导广大师生、家长进行科学投资、理财、克服暴富心
理，增强广大师生、家长理性投资意识。

为进一步巩固活动效果，我校制定了长期的警示教育长效机
制，收集关于非法集资、反xx等行为的知识和相关案例，定
期对教职工进行警示教育，切实提高教职工思想意识和警惕
能力，确保各项工作合法合规。

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教职工充分认识到非法集资
的危害性，切实增强了广大教职工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提
高识假防骗的能力，充分发挥宣传工作“震慑犯罪、树立形
象、教育公众、防范风险”的积极作用。我校以后还要加大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让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家
长远离非法集资，远离犯罪。



非法行医的工作报告篇四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
的通知》文件精神，根据市卫生局、公安局、监察局、人口
计生委、科技局、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梧州军分区后勤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梧州支队后勤部关于印发《梧州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二、工作内容和重点

严厉打击无证行医行为。重点打击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黑诊所”，打击无任何医疗资
格的游医、假医，以及借助虚假宣传、招摇撞骗，或打着医
学科研、军队、武警的幌子误导和欺骗患者，严重危害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非法行医活动。

严肃查处医疗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的违法行为，清
除医疗机构中的假医生。

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的行为。重点查处医疗机
构将科室或房屋出租、承包给非本医疗机构人员或者其他机
构，以及与境外社会组织或个人合资合作开办“科
室”、“病区”或“项目”，打着医疗机构的幌子利用欺诈
手段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

严肃查处非法从事性病诊疗活动的行为。重点查处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地下性病诊
所”和未经审批擅自从事性病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



严肃查处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手术
的行为。重点查处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工作
人员非法为他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
术的行为。

三、职责分工

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项检查，查处无《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和无任何行医资格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查医
疗机构聘用无卫生技术人员行医的行为；查处医疗机构出租
承包科室的行为；查处非法从事性病诊疗活动的行为；查处
非法为他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的
行为；查处未经备案核准的义诊活动。

由人口和计划生育、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查处未经批准擅自从
事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的行为；查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增
加计划生育服务项目和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擅自开展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规定以外的其他临床医疗服
务项目的行为；查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
人员行医的行为；查处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出租、承包
科室的行为；查处非法为他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
的终止妊娠手术的行为。

由科技行政部门负责在职责范围内规范医学科研机构的设立
审核工作，配合卫生行政部门查处违法从事诊疗活动的科研
机构。

由公安机关负责，卫生、人口计生等部门配合，依法严厉打
击非法行医的犯罪行为；查处暴力抗法行为，对拒绝、阻碍
有关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人员，要依法予以查处。对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由监察机关会同卫生、人口计生、科技等部门，对贯彻法律
法规和政策不

力，违法违规审批，造成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医疗秩序混乱、
非法行医问题严重的地区，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部门和
地方行政领导的责任；对本次专项行动中，推诿扯皮，行政
不作为的案件线索，以及医疗机构等的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
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依照《广告法》查处医疗机构的违
法医疗广告案件，并将处理情况适时通报卫生行政部门。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依照《药品法》有关规定严厉
查处医疗机构非法配制制剂、使用假劣药案件，并将处理情
况及时通报卫生行政部门；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开展清理整顿
药店非法坐堂行医和非法义诊活动。

四、组织机构及主要任务

组 长：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县卫生局局长

成 员：

县卫生局副局长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县监察局副局长

县人口计生局副局长

县科技局副局长

县工商局副局长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副局长

县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县卫生局法监股副股长

副主任：

县卫生局医政股股长

县卫生局基妇股股长

县卫生监督所所长

县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办公室副

主任

县监察局执法监察室副主任

县人口计生委科技股股长

县科技局技术交流股股长



县工商局商标广告股股长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综合业务股股长

成 员：

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局，主要负责综合协调和信息汇总、上报、
交流等日常工作。

专项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整顿规范组、宣传教育组、
监督检查和案件查处组4个专门小组。根据《梧州市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具体要求，各负其责地开展各项工
作。

五、实施步骤和工作安排

专项行动分为三个阶段实施。

工作。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按照专项行动方案确定的职责分工
和工作部署，认真组织落实专项行动工作，开展自查自纠，
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坚决取缔无
证行医，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
专项行动牵头单位要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明查暗访等方式对专
项行动开展和自查自纠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卫生局会同有
关部门组成督查组对本县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自8月开始，要及时将有关执法信息编发简报上报市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于每月25日前向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报告当月工作进展情况；分别于9月、12月15日以前将打
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汇总表随同阶段性总结一并报市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便统一汇总上报自治区。



第三阶段为总结检查阶段。自查和整改结束后，要做到整改
措施落实到位、案件查处到位、责任追究到位、长效机制建
立到位，同时认真做好工作总结，并于6月15日前将工作总结
和汇表上报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县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将对重点地区进行联合督查，检查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完
成专项行动总结工作。

六、工作要求

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专项行动的领导。各部门一定要从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要亲自
挂帅，设立专项行动领导机构，加强领导，切实把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整治工作抓紧抓细，抓出实效。

分工协作，明确专项行动责任。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是一
项社会系统工程，各有关部门必须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
相互支持，主动配合，齐抓共管，加强联合执法。建立定期
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和沟通制度、案件移送制度等。

形成部门联动的综合整治局面。

突出重点，狠抓专项行动的落实。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职
责分工认真组织落实。着力解决当地医疗服务市场存在的突
出问题、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社会危害严重的问题。加
大执法力度，特别要做好对重点地区、重点环节的突出检查，
及时发现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严肃处理。对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的责任人和单位、对存在严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
保护主义的地区和部门领导，监察机关要依法严肃处理，涉
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县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
时向市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有关的案件的具体情况
和查处结果。对不认真做好案件查办工作和不及时报告情况
的，将严肃追究主管领导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非法行医的工作报告篇五

省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督查组：

一、基本情况

全市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1312个（含诊所等）。其中：市、县
（区）综合医院7个，中医医院6个；专科医院3个，企事业单
位职工医院11个，妇幼保健院(站)7个，中心血站1个，专科
疾病防治所1个，门诊部5个，乡镇卫生院85个（其中中心卫
生院31个），村卫生室882个，城区诊所、医务室、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等304个。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913人，其中：
执业医师1441人，执业助理医师567人，注册护士1207人，药
剂人员304人，检验人员187人，其他卫生技术人员944人，乡
村医生1263人。

二、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

电话会议后，、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了打击非法行医
专项行动动员会议，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作为打击商业
欺诈专项行动之一进行安排部署，市政府分管领导对打击非
法行医专项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成立了由卫生、科技、公
安、监察、人口计生委、药监、工商七部门组成的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下发了
《张掖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
标、工作范围和工作重点，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讨论研究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及
存在的问题。市卫生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开展打击非
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成立了由市卫生局主要领导
任组长、分管领导、市卫生监督所领导任副组长、市卫生局
和卫生监督所有关科室人员为成员的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工作小组，负责协调全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各县(区)
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为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顺利



进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同时，市、县(区)加强法律法
规的宣传，注重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设立打击非法行医
举报箱和公布举报电话，在广播、电视、报纸上广泛宣传打
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意义、目标、任务和措施，形成了人
人关心、支持参与打击非法行医的社会氛围。

《张掖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汇报》全文内容当
前网页未完全显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